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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 

 
2 0 1 1 年 6 月 1 5 日  

 
 
總目 703－建築物  

裝 修 工 程 － 其 他  

4 0 0 I O－ 改 造 荷 李 活 道 前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成 為 標 誌 性 創 意 中 心  
 
 

請 各 委 員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建 議，把 4 0 0 I O 號 工 程 計 劃

提 升 為 甲 級；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，估 計 所 需 費 用

為 5 億 6 , 0 1 0 萬 元 ， 用 以 改 造 荷 李 活 道 前 已 婚 警 察

宿 舍 為 標 誌 性 創 意 中 心 。  

 
 
問題  

 
 我 們 需 要 推 展 荷 李 活 道 前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用 地 (下 稱 「 警 察 宿 舍 用

地 」 )的 活 化 項 目 ， 以 保 育 文 物 及 支 持 香 港 的 創 意 產 業 。  

 
 
建議  

 
2 .  建 築 署 署 長 建 議 把 4 0 0 I O 號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甲 級；按 付 款 當 日 價

格 計 算，估 計 所 需 費 用 為 5 億 6 , 0 1 0 萬 元，用 以 改 造 荷 李 活 道 前 已 婚

警 察 宿 舍 為 標 誌 性 創 意 中 心 。 發 展 局 局 長 支 持 這 項 建 議 。  

 
 
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 

 
3. 警察宿舍用地位於中環鴨巴甸街 35 號，其東南面為鴨巴甸街，西北面

為城皇街，東北面為荷李活道，西南面為士丹頓街，佔地約 6 100 平方米。

該前已婚警察宿舍於 1951 年啟用，建有 2 幢宿舍大樓 (即 8 層高的 A 座

和 7 層高的 B 座 )  及 1 幢樓高兩層的少年警訊會所，整體樓面總面積約

為 15  000 平方米。古物諮詢委員會 (下稱「 古 諮 會 」 )  於 2010 年 11 月將

這 3 幢建築列為三級歷史建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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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4 0 0 I O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擬 議 工 程 範 圍 包 括 －  
 

( a )  改 建 兩 幢 現 有 宿 舍 大 樓 ( A 座 和 B 座 )，內 設 工 作 室、

宿 舍、辦 公 室、創 意 資 源 中 心、商 店 及 餐 廳 或 茶 座 ，

以 配 合 創 意 產 業 新 的 運 作 需 要 1；  
 
( b )  把 位 於 第 四 臺 階 (即 貼 近 荷 里 活 道 之 上 的 臺 階 )的 前

少 年 警 訊 會 所 改 建 為 餐 廳 或 茶 座 ；  
 
( c )  建 造 1 個 新 的 架 空「 i - C u b e」(即 面 積 約 6 0 0 平 方 米、

並 具 透 明 牆 身 的 室 內 多 用 途 廳 ) 2，其 下 闢 作 有 蓋 活

動 空 間 ， 覆 蓋 兩 幢 宿 舍 大 樓 之 間 約 一 半 面 積 ；  
 
( d )  在 兩 幢 宿 舍 大 樓 之 間 中 庭 的 高 處 建 造 透 明 天 篷 ， 以

覆 蓋 兩 幢 宿 舍 大 樓 之 間 不 為 「 i - C u b e」 覆 蓋 的 其 餘

地 方 ， 創 造 1 個 半 露 天 的 活 動 空 間 ；  
 
( e )  在 中 庭 地 底 建 造 面 積 約 2 3 0 平 方 米 新 的「 地 下 詮 釋

區 」 ， 展 示 前 中 央 書 院 的 遺 跡 ， 供 公 眾 參 觀 和 詮 釋

警 察 宿 舍 用 地 的 歷 史 ；  
 
( f )  主 要 在 第 四 臺 階 ( 約 9 0 0 平 方 米 )  及 「 i - C u b e 」

的 天 台 ( 約 5 0 0 平 方 米 )闢 設 約 1  4 0 0 平 方 米 的 園

景 美 化 休 憩 用 地 ；  
 
( g )  保 留 前 中 央 書 院 現 有 以 粗 石 砌 成 的 護 土 牆 、 牆 角

石 、 花 崗 石 軸 ／ 基 座 ／ 門 柱 ／ 梯 級 ；  
 
( h )  保 留 用 地 四 周 的 石 牆 樹 及 主 要 入 口 大 閘 附 近 的 一

棵 樹 ；  
 
( i )  在 用 地 南 端 建 造 1 個 新 的 變 壓 房 ；  
 
 
 
 
 

 

 
1
 A座和 B座的原有單位將改建成約 130個創意工作室、6個住宿房舍供訪港交流的創意

人士使用及創意資源中心和其他設施。  
2
 「 i -Cube」可提供舉辨各類推廣創意產業或其他相關活動的室內空間，並能將活動

產生的聲浪對四周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减至 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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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重 置 前 中 央 書 院 3 個 原 有 的 出 入 口 3，並 於 士 丹 頓 街

近 城 皇 街 的 交 界 處 建 造 1 個 新 的 行 人 出 入 口 ， 以 優

化 用 地 的 通 達 性 和 連 接 性 ； 以 及  
 
( k )  附 屬 設 施 ， 例 如 升 降 機 、 洗 手 間 和 機 房 等 。  
 

5 .  有 關 工 程 計 劃 的 工 地 平 面 圖 載 於 附 件 1， 現 有 樓 宇 外 觀 圖 載 於

附 件 2，而 擬 議 把 該 址 活 化 的 構 思 圖、平 面 圖 和 剖 面 圖 則 載 於 附 件 3

至 附 件 9。 如 獲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撥 款 ， 我 們 計 劃 在 2 0 1 2 年 1 月 展 開

工 程 ， 在 2 0 1 3 年 1 2 月 完 成 工 程 。  

 

 

理由  

 
6 .  由 於 警 察 宿 舍 用 地 獨 特 的 位 置 和 豐 富 的 歷 史 背 景，因 而 有 潛 力 發

展 成 為 匯 聚 創 意 人 才 的 標 誌 性 創 意 中 心 。  

 
7 .  行 政 長 官 在 2 0 0 7 - 0 8 年《 施 政 報 告 》中 公 布，警 察 宿 舍 用 地 將 從

供 申 請 售 賣 土 地 一 覽 表 中 剔 出，為 期 一 年，讓 各 界 提 出 活 化 建 議。政

府 隨 後 廣 泛 徵 詢 主 要 持 份 者 (包 括 立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、 中 西 區 區

議 會 、 古 諮 會 、 旅 遊 業 策 略 小 組
4、 旅 遊 業 議 會 、 市 區 重 建 局 和 香 港

建 築 師 學 會 )的 意 見 ， 並 在 2 0 0 8 年 2 月 至 5 月 進 行 為 期 3 個 月 的 公

眾 參 與 活 動 。 其 後， 行 政 長 官 在 2 0 0 8 - 0 9 年《 施 政 報 告 》中 公 布 ， 政

府 決 定 正 式 把 警 察 宿 舍 用 地 從 供 申 請 售 賣 土 地 一 覽 表 中 剔 出 並 予 以

活 化 ， 作 創 意 產 業 和 教 育 用 途 。  

 
8 .  警 察 宿 舍 用 地 毗 鄰 中 區 多 個 歷 史 地 點 和 歷 史 建 築 物、現 時 荷 李 活

道 一 帶 的 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 商 戶 (例 如 古 董 店 和 藝 廊 )，以 及 荷 里 活 道 南

面 (蘇 豪 )和 蘭 桂 坊 區 多 采 多 姿 的 文 化 景 觀。為 了 善 用 上 述 優 勢， 政 府

為 警 察 宿 舍 用 地 項 目 定 出 3 項 目 標，即 文 物 保 育、推 動 創 意 產 業 和 提

供 鄰 舍 休 憩 用 地。警 察 宿 舍 用 地 在 活 化 後 能 彰 顯 其 歷 史 價 值、產 生 創

意 產 業 活 動 的 新 焦 點，滿 足 社 區 對 更 多 優 質 休 憩 用 地 的 需 求，並 讓 該

址 與 區 內 的 文 物 、 文 化 和 旅 遊 各 方 面 的 景 點 產 生 協 同 效 應 。  

 
 
 
 

 
3
 3個在前中央書院年代使用的行人出入口分別位於鴨巴甸街、士丹頓街和城皇街。  

4
 旅遊業策略小組由政府、旅遊發展局和旅遊業各界代表所組成，專責從策略角度考

慮旅遊業發展事宜，並向政府提出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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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行 政 長 官 在 2 0 0 9 - 1 0 年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提 出 「 保 育 中 環 」 政 策 ，

警 察 宿 舍 活 化 項 目 是 該 政 策 下 8 個 項 目 其 中 之 一 。 2 0 1 0 年 3 月 ， 發

展 局 聯 同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邀 請 非 牟 利 機 構 就 如 何 改 造 警 察 宿 舍 為

標 誌 性 創 意 中 心 提 交 建 議 書。在 收 到 的 活 化 建 議 中，以 同 心 教 育 文 化

慈 善 基 金 會 有 限 公 司 (下 稱 「 同 心 基 金 」 )與 3 個 協 辦 機 構  (即 香 港 理

工 大 學 、 香 港 設 計 中 心 和 職 業 訓 練 局 轄 下 的 香 港 知 專 設 計 學 院 )所 提

出 的「 原 創 坊 」建 議 能 實 踐 該 項 目 的 目 標，即 保 育 該 文 物 景 點、把

該 址 改 造 為 標 誌 性 創 意 中 心 ， 以 及 為 區 內 居 民 提 供 園 景 美 化 休 憩 用

地。同 心 基 金 會 自 費 管 理、營 運 和 維 修 保 養 日 後 的 警 察 宿 舍 用 地 和 處

所，而 3 個 協 辦 機 構 則 會 就 有 關 舉 辦 各 項 計 劃 ／ 活 動 向 同 心 基 金 提 供

意 見，以 及 為 創 意 社 區 提 供 聯 繫。經 過 具 競 爭 性 的 甄 選 程 序 及 在 活 化

歷 史 建 築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下，發 展 局 局 長 在 2 0 1 0 年 1 1 月 原 則 上 批

准 「 原 創 坊 」 項 目 。  

 
1 0 .  同 心 基 金 已 承 諾 ，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 投 入 1 億 1 , 0 0 0 萬 元 ，

包 括 1 , 7 0 0 萬 元 用 於 4 0 0 I O 號 活 化 工 程 計 劃 的 保 育 和 活 化 工 程。上 述

1 , 7 0 0 萬 元 加 上 此 申 請 撥 款 的 5 億 6 , 0 1 0 萬 元 將 用 作 支 付 此 活 化 項 目

的 工 程 費 用 。 餘 下 9 , 3 0 0 萬 元 的 資 助 ， 將 會 用 於「 原 創 坊 」項 目 進 行

內 部 翻 新 工 程、購 買 家 具 和 設 備、在 開 始 營 運 前 聘 用 員 工 和 支 付 日 後

運 作 所 需 的 費 用 (包 括 管 理 、 營 運 和 維 修 保 養 日 後 的 警 察 宿 舍 用 地 和

處 所 )。  

 
1 1 .  同 心 基 金 已 成 立 一 間 特 設 公 司 ， 該 公 司 已 根 據 《 稅 務 條 例 》 (第

1 1 2 章 )第 8 8 條 的 規 定 取 得 慈 善 機 構 的 身 分 ， 以 落 實 項 目 及 負 責 用 地

活 化 後 的 日 常 運 作 。 政 府 會 與 上 述 特 設 公 司 簽 訂 定 期 租 約 1 0 年 ， 約

滿 後 可 續 租 5 年，以 便 公 司 可 為 項 目 制 定 較 長 遠 的 業 務 規 劃。在 落 實

該 址 的 活 化 設 施 及 其 日 後 運 作 方 面，若「 原 創 坊 」項 目 有 任 何 淨 營 業

盈 餘 ， 政 府 會 與 營 辦 機 構 每 5 年 攤 分 一 次 ， 各 佔 一 半 5。 「 原 創 坊 」

並 非 以 賺 取 大 利 潤 為 目 標，同 心 基 金 會 已 承 諾 將 其 所 佔 的 項 目 淨 盈

餘 再 投 放 於 該 標 誌 性 創 意 中 心 的 業 務 。  

 
1 2 .  「 原 創 坊 」 項 目 將 帶 來 以 下 效 益 －  

 

 

 
5 政府所佔的部分將會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，而同心基金則須將其所佔部分重新投  
 放於該項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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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這 個 項 目 旨 在 保 留 警 察 宿 舍 用 地 內 現 有 的 3 幢 現 存

建 築 物 及 前 中 央 書 院 的 牆 基 遺 跡。中 庭 地 底 設 置 的

地 下 詮 釋 區 將 有 助 彰 顯 該 址 建 築 和 考 古 文 物 的 歷

史 價 值，讓 市 民 大 眾 有 機 會 近 距 離 觀 看 前 中 央 書 院

的 遺 跡，並 了 解 與 前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及 前 中 央 書 院 相

關 的 各 段 歷 史。同 心 基 金 將 安 排 導 賞 團，把 這 個 文

物 景 點 與 鄰 近 文 化 群 組 (包 括 孫 中 山 史 蹟 徑 及 中 環

的 其 他 文 物 建 築 等 )串 連 起 來 ；  
 

( b )  這 個 項 目 會 把 現 時 荷 李 活 道、蘇 豪 區 和 蘭 桂 坊 一 帶

蓬 勃 發 展 的 文 化 和 創 意 產 業 商 戶 群 組 匯 聚 起 來，成

為 創 意 產 業 活 動 的 焦 點 ， 營 造 區 內 的 創 意 文 化 氛

圍。「 原 創 坊 」將 會 成 為 各 個 創 意 產 業 商 戶 進 行 創

作、展 示 和 營 銷 其 創 意 產 品 的 平 台，並 會 全 年 舉 辦

多 項 活 動 ， 以 吸 引 本 地 人 士 和 海 外 遊 客 ；  

 
( c )  警 察 宿 舍 用 地 會 提 供 各 類 設 施 ， 包 括 約 1  4 0 0 平 方

米 的 園 景 美 化 休 憩 用 地 、 展 覽 廊 及 配 套 餐 飲 設 施

等 ， 供 公 眾 享 用 。 此 外 ， 3 幢 現 存 建 築 物 、 前 中 央

書 院 的 牆 基 遺 跡 及 園 景 美 化 休 憩 用 地 均 會 向 公 眾

免 費 開 放。「 原 創 坊 」的 創 意 工 作 室 亦 歡 迎 公 眾 免

費 參 觀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創 意 工 作 室 日 後 的 租 戶 將 會 聘 用 員 工 ， 「 原 創 坊 」

項 目 將 因 此 可 為 創 意 產 業 創 造 約 6 3 0 個 職 位 ， 項

目 將 會 因 而 惠 及 創 意 人 才 、 中 小 型 創 意 產 業 商

戶、鄰 近 地 區 以 至 整 個 社 會，並 會 推 動 本 港 創 意 產

業 的 發 展 。  
 

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 
1 3 .  為 加 快 推 展「 原 創 坊 」項 目，我 們 採 用 了 新 的 伙 伴 合 作 模 式，由

建 築 署 在 工 務 計 劃 項 下 負 責 進 行 保 育 和 活 化 工 程。我 們 需 進 行 這 些 工

程，以 保 育 和 改 善 該 具 歷 史 價 值 的 地 點，以 符 合 現 今 社 會 的 要 求 和 切

合「 原 創 坊 」項 目 的 運 作 需 要。同 心 基 金 會 負 責「 原 創 坊 」項 目 的 內

部 翻 新 工 程 、 購 買 家 具 和 設 備 ， 在 開 始 營 運 前 聘 請 員 工 和 日 後 的 營

運 開 支 。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 考 慮 到 由 同 心 基 金 承 擔 的 1 , 7 0 0 萬

元，我 們 估 計 工 程 計 劃 所 需 的 費 用 為 5 億 6 , 0 1 0 萬 元 (請 參 閱 下 文 第

1 4 段 )， 分 項 數 字 如 下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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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百萬元   

( a )  工地工程   5 . 9   

( b )  打樁工程   16 .6   

( c )  建築工程   305 .6   

( d )  屋宇裝備工程   88 .1   

( e )  渠務工程   1 . 9   

( f )  外部工程   21 .9   

( g )  額外的節能措施   1 . 6   

( h )  顧問費   2 . 3   

 ( i )  專家顧問費 6 2 . 0    

 ( i i )  管 理 駐 工 地 人

員 的 顧 問 費  
0 . 3    

( i )  駐工地人員的薪酬   4 . 2   

( j )  應急費用   43 .8   

 小計  491 .9  (按 2010年 9月
價格計算 )  

( k )  價格調整準備   85 .2   

 小計  577 .1  (按 付 款 當 日

價格計算 )  

( l )  減 去 同 心 基 金 承 擔

的 款 項  
 ( 1 7 . 0 )  (按 付 款 當 日

價格計算 )  

560 .1   總計  

 

(按 付 款 當 日

價格計算 )  

 
按 人 工 作 月 數 估 計 的 顧 問 費 和 駐 工 地 人 員 員 工 開 支 的 分 項 數 字 載 於

附 件 1 0。 4 0 0 I O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建 築 樓 面 面 積 約 為 1 8  5 5 5 平 方 米 。 按

2 0 1 0 年 9 月 價 格 計 算 ， 估 計 建 築 費 用 單 位 價 格 (以 建 築 工 程 和 屋 宇 裝

備 兩 項 費 用 計 算 )為 每 平 方 米 建 築 樓 面 面 積 2 1 , 2 1 8 元 。 我 們 把 這 項 工

程 計 劃 與 其 他 同 類 工 程 計 劃 相 比 ， 認 為 這 個 估 計 單 位 價 格 合 理 。  

 

 
6  我們會委聘專家顧問在施工期間進行考古勘測、監察石牆樹的狀況、建議及實施保

育樹木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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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如 建 議 獲 得 批 准 ， 我 們 會 作 出 分 期 開 支 安 排 如 下 －  

 

 

 

年度 

 

百萬元 

(2010 年 

9 月) 

 

價格調整 

因數 

 

百萬元 

(按付款 

當日 

價格計算) 

同心基金 

承擔的款項 

百萬元 

(按付款當日 

價格計算) 

400IO 號 

工程計劃 

百萬元 

(按付款 

當日 

價格計算) 

2011-2012 6.0 1.04525 6.3  5 .0   1 .3  

2012-2013 100.0 1.10143 110.1  8 .0   102.1 

2013-2014 270.0 1.16201 313.7  4 .0   309.7 

2014-2015 60.0 1.22592 73.6  ⎯   73.6 

2015-2016 40.0 1.29335 51.7  ⎯   51.7 

2016-2017 15.9 1.36448 21.7  ⎯   21.7 

 491.9  577.1 17.0  560.1 

 
1 5 .  我 們 按 政 府 對 2 0 1 1至 2 0 1 7年 期 間 公 營 部 門 樓 宇 和 建 造 工 程 產 量

價 格 的 趨 勢 增 減 率 所 作 的 新 一 組 假 設，制 定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的

預 算。我 們 會 以 總 價 合 約 推 展 有 關 的 建 造 工 程。合 約 會 訂 定 可 調 整 價

格 的 條 文 。  

 
1 6 .  至 於 日 後 的 保 養 事 宜，同 心 基 金 會 負 責 維 修 及 保 養 警 察 宿 舍 用 地

及 其 處 所，所 有 現 有 和 新 建 樓 宇、設 施、屋 宇 裝 備、園 景 及 樹 木 等 ，

以 及 負 責 由 該 基 金 進 行 的 翻 新 工 程 所 衍 生 的 保 養 工 程，並 承 擔 所 涉 及

的 費 用；政 府 則 負 責 用 地 的 樓 宇、設 施 和 8 幅 護 土 牆 在 結 構 性 維 修 方

面 的 費 用 及 相 關 開 支。在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完 成 後，我 們 估 計 政 府 在 維 修

保 養 工 程 方 面 的 每 年 經 常 開 支 為 7 0 萬 5 千 元 。  

 
 
公眾諮詢  

 
1 7 .  我 們 已 在 2 0 1 1 年 3 月 3 日 就 4 0 0 I O 號 工 程 計 劃 徵 詢 中 西 區 區 議

會 的 意 見 ， 並 在 同 年 3 月 1 5 日 與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會 面 ， 進 行 非 正

式 交 流。兩 次 會 議 上，中 西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大 都 支 持 該 建 議 的 目 標，即

推 廣 創 意 產 業 發 展、保 育 該 文 物 景 點 和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空 間；也 有 一 些

議 員 要 求「 原 創 坊 」項 目 預 留 一 些 空 間 作 社 區 用 途。其 他 議 員 提 出 關

心 用 地 內 的 的 樹 木 保 存，以 及 項 目 的 經 營 模 式 和 財 政 的 可 持 續 性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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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 議 員 亦 建 議 為 項 目 設 立 一 個 諮 詢 委 員 會，以 便 適 當 地 納 入 社 會 的 意

見 。  

 
1 8 .  2 0 1 1 年 3 月 2 2 日，我 們 就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文 物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諮

詢 該 會 ， 並 得 到 古 諮 會 的 支 持 。  

 
1 9 .  2 0 1 1 年 3 月 2 日 ， 我 們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(第 1 3 1 章 )第 1 6

條 的 規 定，為 工 程 計 劃 遞 交 申 請，並 於 2 0 1 1 年 4 月 1 5 日 獲 城 市 規 劃

委 員 會 轄 下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批 准 。  

 
2 0 .  2 0 1 1 年 4 月 2 0 日 ， 我 們 諮 詢 立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， 並 得 到 該

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支 持 。  

 

 
對環境的影響   

 
2 1 . 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不 屬 於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(第 4 9 9 章 )的 指 定 工

程 項 目 。 2 0 1 1 年 5 月 ， 我 們 已 就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完 成 初 步 環 境 審 查 ，

所 得 的 結 論 是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不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長 遠 的 影 響。我 們 已 把 實

施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 的 費 用 計 算 在 工 程 計 劃 的 預 算 費 內，以 控 制 工 程 對

環 境 所 造 成 的 短 期 影 響 。  

 
2 2 .  我 們 會 在 有 關 合 約 訂 定 條 文，規 定 要 求 承 建 商 實 施 緩 解 措 施，控

制 施 工 期 間 的 噪 音、塵 埃 和 工 地 流 出 的 水 所 造 成 的 滋 擾，確 保 符 合 既

定 的 標 準 和 準 則。這 些 措 施 包 括 在 進 行 高 噪 音 建 築 工 程 時，使 用 優 良

機 動 設 備、滅 音 器、減 音 器、豎 設 隔 音 屏 ／ 隔 音 罩 ﹔ 經 常 清 洗 工 地 和

在 工 地 灑 水 ， 以 及 設 置 車 輪 清 洗 設 施 ， 以 防 止 塵 埃 滋 擾 。  

 

2 3 .  在 工 程 計 劃 的 策 劃 和 設 計 階 段，我 們 曾 考 慮 採 取 措 施，以 盡 量 減

少 產 生 建 築 廢 物 (例 如 採 用 金 屬 圍 板 和 告 示 牌 ， 以 便 這 些 物 料 可 循 環

使 用 或 在 其 他 工 程 計 劃 再 用 )。 此 外 ， 我 們 會 要 求 承 建 商 盡 可 能 在 工

地 或 其 他 合 適 的 建 築 工 地 再 用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(例 如 在 工 地 內 以 挖 掘 所

得 物 料 作 填 料 用 途 )，以 盡 量 減 少 須 棄 置 於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 施 7 的 惰 性

建 築 廢 物。為 進 一 步 減 少 產 生 建 築 廢 物，我 們 會 鼓 勵 承 建 商 盡 量 利 用

已 循 環 使 用 ／ 可 循 環 使 用 的 惰 性 建 築 廢 物，以 及 使 用 木 材 以 外 的 物 料

 

 
7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已在《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)規例》附表 4 訂明。任何人  
 士必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，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惰性建築  
 廢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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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 建 模 板 。  

 
2 4 .  在 建 築 階 段 ， 我 們 會 規 定 承 建 商 提 交 計 劃 書 ， 列 明 廢 物 管 理 措

施，供 當 局 批 核。計 劃 書 須 載 列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，以 避 免 及 減 少 產 生

惰 性 建 築 廢 物，並 把 這 些 廢 物 再 用 和 循 環 使 用。我 們 會 確 保 工 地 的 日

常 運 作 符 合 經 核 准 的 計 劃。我 們 會 規 定 承 建 商 在 工 地 把 惰 性 與 非 惰 性

建 築 廢 物 分 開 ， 然 後 運 往 適 當 的 設 施 處 置 。 我 們 會 利 用 運 載 記 錄 制

度，監 管 把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和 非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分 別 運 送 到 公 眾 填 料 接 收

設 施 和 堆 填 區 棄 置 的 情 況 。  

 
2 5 .  我 們 估 計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合 共 會 產 生 約 1 6  4 5 0 公 噸 建 築 廢 物，其 中

約 2  7 0 0 公 噸 ( 1 6 . 4 % )惰 性 建 築 廢 物 會 在 工 地 再 用 ， 另 外 1 1  6 8 0 公 噸

( 7 1 % )惰 性 建 築 廢 物 會 運 往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 施 供 日 後 再 用 。 此 外 ， 我

們 會 把 餘 下 的 2  0 7 0 公 噸 ( 1 2 . 6 % )非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棄 置 於 堆 填 區。就 這

項 工 程 計 劃 而 言，把 建 築 廢 物 運 送 到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 施 和 堆 填 區 棄 置

的費用，估計總額為 574 ,110 元 (以單位成本計算，運送到公眾填料接

收 設 施 棄 置 的 物 料 ， 每 公 噸 收 費 2 7 元 ； 而 運 送 到 堆 填 區 的 物 料 ， 則

每 公 噸 收 費 1 2 5 元 8)。  

 

 
對文物的影響   

 
2 6 .  根 據 現 行 規 定，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必 須 進 行 文 物 影 響 評 估。文 物 影 響

評 估 報 告 已 交 由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(古 蹟 辦 )審

議 。 古 蹟 辦 對 有 關 報 告 沒 有 異 議 。 我 們 與 同 心 基 金 已 於 2 0 1 1 年 3 月

2 2 日 的 古 諮 會 會 議 上 ， 就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文 物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諮 詢 該

會，並 得 到 該 會 的 支 持。我 們 會 確 保 建 造 工 程 符 合 文 物 影 響 評 估 報 告

訂 明 的 規 定。同 心 基 金 已 承 諾 會 確 保 警 察 宿 舍 用 地、現 有 建 築 物 及 前

中 央 書 院 遺 跡 在 日 後 的 營 運 與 維 修 保 養，以 至 有 關 該 址 的 歷 史 詮 釋 ，

都 會 完 全 符 合 文 物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訂 明 的 規 定。如 需 對 計 劃 或 詳 細 設 計

作 出 任 何 修 改，我 們 與 同 心 基 金 會 因 應 需 要 進 一 步 諮 詢 古 蹟 辦 和 古 諮

會，以 制 訂 額 外 的 緩 解 措 施，確 保 任 何 對 該 文 物 地 點 可 能 產 生 的 影 響

並 從 保 育 角 度 而 言 均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。  

 

 
8 

 上述估計金額已計及建造和營運堆填區的費用，以及堆填區填滿後修復堆填區和進

行日後修護工作的支出。不過，這個數字並未包括現有堆填區用地的土地機會成本

(估計為每立方米 90元 )，亦不包括現有堆填區填滿後，闢設新堆填區的成本 (所需費

用應會較高昂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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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徵用  

 
2 7 . 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無 須 徵 用 土 地 。  

 

 

節省能源措施  

 
2 8 . 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已 採 用 多 種 節 能 裝 置 ， 包 括 －  

 
( a )  空 調 空 間 採 用 熱 能 回 收 鮮 風 預 調 機，以 回 收 在 排 氣

中 棄 用 的 熱 能 ；  

 
( b )  可 變 凍 量 空 調 系 統 ；  

 
( c )  設 有 電 子 鎮 流 器 的 T 5 型 節 能 光 管 ， 並 以 用 戶 感 應

器 和 日 光 感 應 器 控 制 照 明 ；  

 
( d )  設 有 電 子 鎮 流 器 的 慳 電 膽，並 以 日 光 感 應 器 控 制 照

明 ；  

 
( e )  發 光 二 極 管 出 口 指 示 牌 ；  

 
( f )  發 光 二 極 管 裝 飾 燈 ； 以 及  

 
( g )  升 降 機 內 設 置 自 動 開 ／ 關 照 明 裝 置 和 通 風 扇 。  

 
2 9 .  在 可 再 生 能 源 技 術 方 面，我 們 會 裝 設 光 伏 發 光 二 極 管 室 外 照 明 ，

以 收 環 保 之 效 。  

 
3 0 .  在 綠 化 設 施 方 面，我 們 會 在 A 座 綠 化 屋 頂，以 收 環 保 和 美 化 之 效。 

 
3 1 .  同 心 基 金 會 自 費 提 供 太 陽 能 熱 水 系 統，以 推 廣 替 代 能 源 和 清 潔 的

能 源 。  

 
3 2 .  採 用 上 述 節 能 措 施 ， 估 計 所 需 額 外 費 用 總 額 約 為 1 6 0 萬 元 (包 括

用 於 節 能 裝 置 的 2 5 萬 元 )， 這 筆 款 項 已 計 入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預 算 費

內 。 這 些 節 能 裝 置 每 年 可 節 省 4 . 9 %  的 能 源 消 耗 量 ， 其 成 本 回 收 期

約 為 5 . 5 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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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資料  

 
3 3 .  我 們 在 2 0 1 0 年 8 月 把 4 0 0 I O 號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乙 級 。 我 們 已 委

聘 顧 問 進 行 文 物 影 響 評 估、施 工 前 考 古 勘 測、初 步 環 境 審 查、土 地 勘

測 和 岩 土 評 估 工 作，所 需 費 用 總 額 約 為 3 0 0 萬 元。這 筆 款 項 已 在 整 體

撥 款 分 目 3 1 0 0 G X「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、 小 規

模 勘 測 工 作 及 支 付 顧 問 費 」項 下 撥 款 支 付。顧 問 已 完 成 上 述 工 作。我

們 已 完 成 詳 細 設 計 ， 現 正 以 內 部 人 手 為 招 標 文 件 定 稿 。  

 
3 4 .  擬 議 工 程 涉 及 1 7 棵 樹，包 括 大 部 分 是 沿 工 地 界 線 生 長 的 1 5 棵 石

牆 樹 。 我 們 會 保 留 全 部 1 7 棵 樹 。 我 們 會 把 種 植 樹 木 建 議 納 入 工 程 計

劃 內 ， 包 括 種 植 約 3 棵 樹 、 7  7 1 2 叢 灌 木 和 3 0  8 4 7 株 地 被 植 物 。  

 
3 5 .  我 們 估 計 為 進 行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而 開 設 的 職 位 約 有 2 6 0 個 (包 括

2 4 2 個 工 人 職 位 和 1 8 個 專 業 ／ 技 術 人 員 職 位 )，共 提 供 5  3 8 0 個 人 工 作

月 的 就 業 機 會 。  
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 

 

 
發 展 局  

2 0 1 1 年 6 月 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P W S C ( 2 0 11 - 1 2 ) 2 6 附件 10  

 

4 0 0 I O－ 改 造 荷 李 活 道 前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成 為 標 誌 性 創 意 中 心  

 
估計顧問費和駐工地人員員工開支的分項數字  

(按 2010 年 9 月價格計算 )  
 

 

預計的人

工作月數

總薪級 

平均薪點

倍數 
(註 1) 

估計費用

(百萬元)

( a )  專家顧問 (註 2) 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
－  

－  

－  

－  

－  

－  
 1 . 4  

0 . 6  

    小計   2 . 0  

(b )  駐 工 地 人 員 的

員工開支 (註 3) 

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
12  

106  

38  

14  

1 .6  

1 .6  

 1 . 1  

3 . 4  

    小計   4 . 5  

包括－        

( i )  管 理 駐 工

地 人 員 的

顧問費  

    0 . 3   

( i i )  駐 工 地 人

員的薪酬  
    4 . 2   

    總計   6 . 5  

 

註  

 

1 .  採 用 倍 數 1 . 6 乘 以 總 薪 級 平 均 薪 點 ， 以 估 算 顧 問 所 提 供 駐工地

人員的員工開支。 (目前，總薪級第 38 點的月薪為 58 ,195 元，總 薪

級 第 1 4 點 的 月 薪 為 1 9 , 9 4 5 元 。 )  

 
2 .  我 們 須 待 選 定 顧 問 後 ， 才 可 得 知 實 際 的 人 工 作 月 數 和 實 際 所 需

的 費 用 。  

 
3 .  我 們 須 待 建 造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才 可 得 知 實 際 的 人 工 作 月 數 和 實 際

所 需 的 開 支 。  


